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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程建设焊接协会

公  告

2026 年第 02 号

关于发布 团体标准

《工程建设焊工能力可视化导则》的

公告

现批准《工程建设焊工能力可视化导则》团体标准，编号为

T/CECWA5007—2026，自 2026 年 05 月 10 日起实施。

本导则在中国工程建设焊接协会门户网站（www.cecwa.org.
cn）公开,并由天津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中国工程建设焊接协会　　

2026 年 04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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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经中国工程建设焊接协会评审研究决定，由广东粤电靖海发

电有限公司会同有关单位共同编制完成本导则。

本导则共分为 5 章和 3 个附录，主要技术内容包括总则、术

语、基本规定、焊工能力可视化标识、可视化管理。 
本导则由中国工程建设焊接协会标准化工作委员会归口管

理，由中国工程建设焊接协会负责解释。请各使用单位在执行本

导则过程中，注意总结经验、积累资料，随时将有关意见和建议

反馈到中国工程建设焊接协会标准化工作委员会（地址：北京市

海淀区西土城路 33 号；邮编：100088；电子邮箱：bzh@cecwa.
org.cn）。 

本导则主编单位、参编单位、主要起草人和主要审查人

如下： 
主 编 单 位：广东粤电靖海发电有限公司

参 编 单 位：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江苏省电力建设第一工程

有限公司 
西安热工研究院有限公司 
山东电力工程咨询院有限公司 
广东天安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中国电建集团山东电力建设第一工程有限公司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广东火电工程有限公司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东北电力第一工程有限公司 
西北电力建设第三工程有限公司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广东电力工程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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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要 起 草 人： 袁宏伟　徐　林　于发有　张　鹏　李　巍 
齐继玄　朱　骥　吴　军　吴金彬　张海骄 
马　林　袁明金　王　奇　姜南杰　卢长昊 
李传明　刘壮志　张　峰　邢立波

主 要 审 查 人：刘景凤　乔亚霞　鲁福奎　马志宝　谢　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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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为在工程建设焊接中贯彻执行国家的技术经济政策，做

到技术先进、经济合理、安全适用、确保质量、节能环保，制定

本导则。

1.0.2 本导则适用于工程建设领域焊工能力的可视化管理。

1.0.3 本导则适用于焊条电弧焊、钨极气体保护焊、熔化极气

体保护焊和埋弧焊，其他焊接方法可参照本导则执行。

1.0.4 本导则中焊工能力可视化主要适用于钢的焊接，有色金

属焊接可参照本导则要求，结合工程特点另行制定实施。

1.0.5 工程建设焊工能力可视化管理除应符合本导则规定外，

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规范和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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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 语

2.0.1 可视化标识 visual identification
通过可视化手段表示焊工焊接项目的要素，直观显示焊工施

焊范围的标识。

2.0.2 焊 工 能 力 确 认 委 员 会 welder competency confirmation 
committee

工程建设相关单位设立的负责焊工资格审核及能力确认的

机构。

2.0.3 能力确认 capability verification
焊工在持证范围内，针对工程建设现场施焊项目进行模拟焊

接，从而获得该施焊项目能力认可过程。

2.0.4 焊工代号 welder code
证明工程建设现场持证焊工能力的唯一代码。

2.0.5 焊工能力可视化 visualization of welder capetence
通过可视化标识直观展示焊工经能力确认后的施焊范围。

2.0.6 焊工能力信息化 informationization of welding capetence
通过数字化手段实现焊工能力与焊接作业全流程的可视化、

动态化及智能化管理。

2.0.7 焊工上岗证 welder's work permit
记录及证明焊工基本情况、持证项目、允许施焊范围等信息

的证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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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0.1 焊工应取得《特种作业操作证》《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证》

或工程相关的其他焊工技能证书。

3.0.2 焊工作业前应通过焊工能力确认委员会的岗前能力确认，

在取得上岗证和可视化标识后，方可从事能力确认范围内的焊接

施工工作。

3.0.3 焊工能力确认委员会应根据工程建设的需求，制定焊工

能力确认的考核项目。当工程建设的需求发生更改时，焊工能力

确认的考核项目应随之调整。能力确认考核项目严禁超出焊工证

的资质许可范围。

3.0.4 焊工上岗证应由焊工能力确认委员会负责制作、签发，

宜包含以下信息：焊工姓名、焊工代号、照片、工作单位、上岗

日期、持证项目和允许项目、证件有效期等。

3.0.5 工程建设单位宜对焊工能力实施信息化管理，管理内容

包含但不限于：焊工身份信息、持证项目及有效期、能力确认项

目、历史作业数据、焊接合格率、焊口返修情况等。

3.0.6 焊工的安全、健康及作业环境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焊

接与切割安全》GB 9448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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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焊工能力可视化标识

4.0.1 焊工能力可视化标识应由上下两部分组成，上部为分类

标识区，下部为能力识别区。

4.0.2 分类标识区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分类标识区由单位代号、焊工姓名、焊接位置代号构成。

单位代号采用英文缩写表示，焊接位置代号采用颜色表示；

2 焊工能力确认委员会应制定、发布焊接位置代号颜色

规则。

4.0.3 能力识别区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能力标识区由焊接方法、材质、规格的代号组成；

2 焊接方法代号用横向线条表示，直线代表手工焊、波浪

线代表机动焊。具体分布为：上 1/4 区域代表 GTAW、中 1/2 区

域代表 SMAW（波浪线代表 SAW）、下 1/4 区域代表 GMAW。

见附录 A 焊工能力可视化标识；

3 涉及试件规格，试件规格代号用纵向直线表示，左 1/4 线

表示 D ＜ 25 mm、中线表示 25 mm≤ D ＜ 76 mm、右 1/4 线表

示 D≥76 mm，D 表示管外径。见附录 A 焊工能力可视化标识；

4 试件材质代号用颜色表示，见附录 B 能力识别区颜色

标识；

5 根据母材类型，确定可视化标识的设置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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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可视化管理

5.0.1 焊工上岗证和可视化标识应现场统一制作、签发。

5.0.2 焊工上岗证应随身携带，以便现场检查。

5.0.3 可视化标识应规定统一的粘贴位置，宜粘贴在安全帽的

醒目位置。

5.0.4 可视化标识应选用不易褪色且具备防水功能的材料。

5.0.5 无可视化标识及焊工上岗证的焊工不得从事现场焊接

作业。

5.0.6 《特种作业操作证》《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证》或工程相关

的其他焊工技能证书到期，或焊工能力不满足施工要求时，应收

回或变更焊工上岗证和可视化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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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焊工能力可视化标识

李某
分类标识区

能力识别区

上1/4线

中1/2线

下1/4线

左1/4线 中1/2线 右1/4线

NEPC焊工能力可视化

图 A.0.1 焊工能力可视化标识
注：1） 分类标识区底色用于区分焊接位置，橘黄色代表全位置焊接，蓝色代表非全位置

焊接；

  2） 能力识别区底色用于区分焊工准许焊接的材质、横线用于区分焊接方法、竖线 用
于区分焊接管径；

  3） 可视化标识整体尺寸为 30 mm×45 mm，其中分类标识区尺寸为 30 mm×15 mm；

能力识别区尺寸为 30 mm ×30 mm。



7

附录 B　能力识别区颜色标识

材质代号 能力标识区域颜色标识 色样

FeI 白色 　　　　　

FeII 红色

FeIII 绿色

FeIV 黄色

有色金属 自定义 自定义

注：1）特种设备焊接作业应按照能力识别区颜色标识执行；

  2） 钢结构焊接金属种类可参照现行国家标准《钢结构焊接规范》GB 50661 国内常用

钢材分类，由焊工能力确认委员会讨论确定底色；

  3） 有色金属种类可参照现行特种设备安全技术规范《特种设备焊接操作人员考核细

则》TSG Z6002 规定的金属材料类别，由焊工能力确认委员会讨论确定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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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特种设备图例说明

C.0.1 A 公司焊工张某，能力确认项目均为：GTAW-FeIII-6G-
8/42-FefS-02/10/12；B 公司焊工李某，能力确认项目为：GTAW-
FeIII-5G-8/42-FefS-02/10/12。

    

图 C.0.1　
注：分类标识区橘黄色代表全位置焊接，蓝色代表非全位置焊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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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2 A 公司焊工王某，能力确认项目为：

1） GTAW-FeIII-6G-5/273-FefS-02/10/12 和 SMAW-FeIII-6G
（K）-20/273-Fef3J；

2）GTAW-FeIII-6G-8/42-FefS-02/10/12；

3）GTAW-FeIV-6G-6/76-FefS-02/10/12。

    

图 C.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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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导则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规范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

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均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4）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2 条 文 中 指 明 应 按 其 他 有 关 标 准 执 行 的 写 法 为：“应 符

合……的规定”或“应按……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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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标准目录

1 《焊接与切割安全》GB 9448
2 《钢结构焊接规范》GB 50661
3 《特种设备焊接操作人员考核细则》 TSG Z6002
4 《焊工技术考核规程》 DL/T 6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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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条文说明

中国工程建设焊接协会团体标准

工程建设焊工能力可视化导则

T/CECWA5007—2026

条 文 说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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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说明

《工程建设焊工能力可视化导则》T/CECWA 5007—2026，经

中国工程建设焊接协会 2026 年 04 月 10 日以第 02 号公告批准、

发布。

本导则制定过程中，编制组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总结了

国内外焊工能力可视化经验，同时参考了国外先进技术法规、技

术导则。

为便于广大设计、施工、科研、学校等单位有关人员在使用

本导则时能正确理解和执行条文规定，《工程建设焊工能力可视

化导则》编制组按章、节、条顺序编制了本导则的主要条文说

明，对条文规定的目的、依据以及执行中需注意的有关事项进行

了说明。但是，本条文说明不具备与导则正文同等的法律效力，

仅供使用者作为理解和把握导则规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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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本条旨在说明制定本导则的作用和目的。

1.0.2 本条界定本导则的适用范围。

1.0.3 本条界定本导则适用焊接方法的范围。

1.0.4 当工程建设中有色金属种类较多时，可参照 FeⅠ、FeⅡ、

FeⅢ、FeⅣ类钢材可视化标识，结合工程项目特点另行制定具体

实施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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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 语

2.0.1~2.0.7 本导则规定了 7 个特定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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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0.1 《特种作业操作证》是由应急管理部门颁发的焊接与热切

割作业的安全证书，《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证》是市场监督管理部

门颁发的焊工技能证书。其中，《特种作业操作证》是焊工必须

持有的证件，《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证》或工程相关的其他焊工技

能证书，则需根据工程要求进行选择性持有。

3.0.2  持证焊工上岗前应进行持证范围内的能力确认。

3.0.3  工程建设相关单位应成立焊工能力确认委员会，结合工

程建设质量管理要求，对焊工岗前进行能力确认，能力确认项目

应在焊工持证范围内。

3.0.4 焊工上岗证能够全面、准确地记录焊工个人信息及其具

备的焊接作业能力等关键要素。焊工上岗证信息宜包含：焊工姓

名、焊工代号、照片、工作单位、上岗日期、持证项目和允许项

目、证件有效期等。并由焊工能力确认委员会制作签发。

3.0.5 工程建设过程中应对焊工实施信息化管理，以便于及时

掌握焊工的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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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焊工能力可视化标识

4.0.1 焊工能力可视化标识由上下两部分区域组成，上部为分

类标识区，用于区分单位及焊工姓名及焊接位置；下部为能力识

别区，用于体现焊工能力。

4.0.2 焊工能力可视化标识上部的分类标识区包含焊工姓名、

单位以及焊接位置底色等信息。当焊接位置底色对应的焊接位置

为非全位置时，焊接过程中要重点关注，必要时结合焊工上岗证

检查。

4.0.3 焊工能力可视化标识下部区域能力识别区包含的信息内

容：三条横线及三条竖线，其中横实线表示手工焊，横波浪线表

示机动焊；竖线代表管径；底色用于区分材质类别。若因持证项

目壁厚及管径限制原因，可在能力识别区增加标注，如 δ≤6（表

示全氩弧壁厚小于等于 6 mm）、D≥14(表示最小管外径大于等于

14 mm)等。若焊工持证项目较多且经能力确认合格，应根据母

材类型，设置两个或以上可视化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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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可视化管理

5.0.1 焊工上岗证和可视化标识由焊工能力确认委员会统一制

定、制作并签发。

5.0.2 焊工上岗证作为焊工能力可视化标识的补充材料，应随

身携带，以便检查。

5.0.3 焊工能力可视化标识需按统一要求粘贴在明显位置，统

一要求，便于快速识别焊工身份和资质能力，提高检查人员的识

别效率。

5.0.4 本条规定可视化标识材料应具备的功能，以便适用现场

特殊的施工环境。

5.0.6 焊工证到期后经复审或重新取证的，应根据持证项目更

新焊工上岗证，若可视化标识与持证项目不符应重新进行能力确

认。因焊工自身原因导致能力不满足要求时，应降级使用或退场

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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